
尽职责调解纠纷 共兴建和谐社会

--江苏省证券业协会试点“区域化”调解+司法确认模式

江苏省证券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在调解工作中，

积极创新调解工作方法，不断优化纠纷调解机制、努力提升

调解效力。近日，协会创新试点“区域化”调解+司法确认模

式取得成功。

2019年3月，协会接到某证券经营机构的纠纷调解申请，

申请调解其与某客户的融资融券业务纠纷。该纠纷自 2017

年至今，历时近 3 年，公司总部和营业部投入了大量精力，

反复多次与客户协商沟通，双方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。协

商过程中，南通当地政府、派出所、法院、检察院等单位均

参与了纠纷处理，给该经营机构日常经营和当地政府部门工

作造成了一定影响。该证券经营机构与客户及各部门反复沟

通协商之后，纠纷双方一致同意向协会申请调解，力争从根

本上化解矛盾，彻底解决纠纷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接到申请后，协会考虑到地域和交通因素，试点采用“区

域化”调解模式。3 月 14 日，协会委派南通附近的苏州地区

调解员赴现场进行调解。调解员与双方当事人恳切交谈，取

得当事人的信任后，进一步对该纠纷从证券专业、法律属性、

社会后果进行仔细分析，层层推进、反复磋商，逐渐明确纠

纷双方责任和义务，逐步讨论完善纠纷解决方案，最终双方



达成一致意见，签署了调解协议书，且双方自愿对调解协议

书进行司法确认，确保协议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。

5 月 20 日，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十三法庭，法官对

纠纷双方当事人及协会调解员进行身份确认、资料审核、谈

话问询，确认签署的调解协议书为纠纷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之

结果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后，请纠纷双方及协会调解员在

谈话笔录上签字确认，并当庭出具民事裁定书（2019）苏 0104

民特 101 号，裁定协会主持下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符合司

法确认的法定条件，纠纷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书的

约定自觉履行义务，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，

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“区域化”调解方式节省时间、节约成本，方便了机构



和投资者，司法确认提高了

纠纷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和

强制性，“区域化”+司法确

认这种调解模式便捷、公益，

真正做到依法、高效地化解

纠纷，为探索远程调解提供

了一种新的模式。

今后，协会将继续贯彻

落实《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

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》，深入推进证券期货纠纷

多元化解机制建设，广泛宣传纠纷多元化解渠道，有效保护

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江苏资本市场的和谐健康发展。

江苏省证券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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